
112年11月20日
商學院財政稅務系(含租稅管理與理財規劃碩士班)

速別：普通件

主旨：檢陳本系112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系教評會議紀錄，敬請鈞
長核示。

說明：
一、本系112 學年度兼任教師新聘案。
二、本系112 學年度兼任教師續聘案。

擬辦：本案奉核後據以辦理相關事宜。

會辦單位：人事室
第一層決行
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行

1120
1231

約 用
組 員 黃竫惠

1120
1350

教授兼財政

稅務系主任張允文
1121
1404

教授兼商
學院院長 李國瑋

1122
1142

約 用
組 員 黃竫惠

1122
1323

教授兼財政

稅務系主任張允文
1122
1414

教授兼商
學院院長 李國瑋

已將洪師列為新聘兼任教
師

1129
1442

約 用
組 員 黃竫惠

1129
1548

教授兼財政

稅務系主任張允文
1129
1840

教授兼商
學院院長 李國瑋

1130
1527

約 用
組 員 黃竫惠

1130
1546

教授兼財政

稅務系主任張允文
1130
1632

教授兼商
學院院長 李國瑋

1122
1430組 員黃筱丰
1122
1755

人事室第一組

組 長游淑琴

擬：
一、提案二112學年度兼任教師

續聘(應為再聘)案內擬聘洪
國仁老師為兼任副教授級專
業技術人員，經查財政稅務
系前皆聘任洪師為兼任講師
，此次經送外審通過聘為兼
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涉
身分變更，究係屬新聘或再
聘案，宜請再釐清。

二、兼任教師如係屬他機關、學
校、研究機構之教職員者，
請於聘任前以校函徵得服務
單位同意；兼任教師如係本
校職員，應請當事人依本校
職員兼課實施要點於兼課前
填列兼課同意申請表循行政
程序申請經校長核准。

三、請確實依本校教師聘任相關
規定辦理；奉核後，請將掃
描電子檔e-mail至psnl11@nut
c.edu.tw存參。

1123
1519組 員黃筱丰

1124
1031辦事員劉逸萱

擬加會人事室
。

1130
0854辦事員劉逸萱
1201
1308辦事員劉逸萱
1201
1438專 員詹惠萍
代代

1201
1555

財稅系 1120023012

裝

訂

線

簽 於

檔 號： 112/13020500

保存年限： 10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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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3
1555

人事室第一組

組 長游淑琴
1124
0907

人事室
主 任鄭惠芳

1130
1701組 員黃筱丰
1130
1706

人事室第一組

組 長游淑琴
1130
1722

人事室
主 任鄭惠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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